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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了扎实推进“中国生态食品城”建设，鼓励承接招商引资项目落户工业园区，促使园区产业集聚，提升形象，产生效益，尽快形成我县新的经济增长区域。经研究决定，对入驻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项目，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入驻工业园区企业条件
    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产业发展导向，符合环保、安监、国土、建设旅游、消防等部门行业规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每亩投资强度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实行单独供地，工业项目用地按每亩6万缴纳土地出让金；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鼓励入驻园区标准厂房。
    二、单独供地企业优惠政策
    （一）企业创新基金奖励。对新办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6个月内根据企业实际入库税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除建安营业税之外的营业税，下同）贡献，按相应标准依次给予企业创新基金奖励：平均每年每亩入库税收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亩，下同）的企业，按用地面积每亩奖励企业创新基金6万元；平均每年每亩入库税收8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用地面积每亩奖励企业创新基金4万元；平均每年每亩入库税收6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用地面积每亩奖励企业创新基金2万元；平均每年每亩入库税收4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用地面积每亩奖励企业创新基金1万元。
    （二）“一事一议”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亿元以上、且每亩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的企业；属于国家鼓励的高科技项目或对光泽县经济发展能起到支柱性、带动性作用的项目；物流专业园、食品专业园、“园中园”等项目，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进行专题研究。
    （三）“退城进园”项目。按照新制定的优惠政策执行。
    三、入驻金岭工业园标准厂房企业优惠政策
    新入驻金岭工业园标准厂房的企业自投产之日起36个月内，根据企业当年入库税收总额将县级分成部分税收按比例奖励给企业作为发展基金。对企业当年实际入库税收总额达50万元以上的，将地方级分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
    四、企业创新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兑现方式
    奖励给新办工业企业的创新基金实行一次性兑现，在企业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新办工业企业自投产36个月后，由企业在下一季度提供相应的纳税凭证，经县财政、税务部门审核确定后，由县工业发展基金兑现奖励；奖励给入驻标准厂房企业的发展基金按年兑现，由企业在次年第一季度提供相应的纳税凭证，经县财政、税务部门审核确定后，由县工业发展基金兑现奖励。
    五、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享受以上优惠政策
    （一）企业环保不达标的。
    （二）企业未创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施工生产期间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或列为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未到位的。
    （三）企业有涉税、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
    （四）企业未按规定完成工程建设进度、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强度的。
    （五）企业未经过行业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改变产品生产和经营范围的。
    六、本意见自2015年2月1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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